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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水 埗 區 內 路 邊 欄 杆 小 花 盆 設 置 工 程  

 

目 的  

 

 請 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考 慮 其 轄 下 地 區 工 務 工 作 小 組 的 兩 個 方 案（ 載 於 本 文 件

第 6、 6.1 及 6.2 段 ）。  

 

背 景  

 

2.  深 水 埗 區 議 會 轄 下 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舉 行 的 會

議 上 ， 通 過 是 項 工 程 的 支 出 上 限 為 1,541,000 元 ， 以 及 區 內 栽 種 植 物 的 路 邊 欄

杆 小 花 盆 的 總 數 上 限 為 1,075 個 。 委 員 會 通 過 讓 深 水 埗 民 政 事 務 處 （ 民 政 處 ）

為 工 程 項 目 招 標 ， 並 建 議 於 標 書 內 加 入 包 容 性 條 款 及 多 項 選 擇 ， 以 加 強 處 理

標 書 的 靈 活 性 ， 令 日 後 能 更 有 彈 性 地 處 理 承 辦 商 提 供 的 服 務 及 花 盆 的 數 目 ，

避 免 出 現 重 新 招 標 的 情 況 。  

 

3.  及 後，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轄 下 地 區 工 務 工 作 小 組 亦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三 月 四 日 舉

行 的 會 議 上 ， 討 論 並 同 意 邀 請 承 辦 商 分 別 為 下 列 兩 個 花 盆 數 目 提 供 報 價 ， 以

加 強 處 理 標 書 的 靈 活 性 註 1 ：  

 

 
栽 種 植 物 的  

花 盆 數 目  

提 供 人 造 花 的  

花 盆 數 目  
花 盆 總 數  

選 擇 (1) 436 37 473 

選 擇 (2) 323 37 360 

 

重 新 招 標 結 果  

 

4.  民 政 處 已 按 上 述 議 決 ， 邀 請 承 辦 商 為 上 述 兩 個 選 擇 提 供 報 價 。 招 標 結 果 如

下 ：  

 

 
栽 種 植 物  

花 盆 數 目  

提 供 人 造 花

花 盆 數 目  

花 盆

總 數

預 計 整 項

工 程 支 出

/元  

比 已 獲 批 核 的  

工 程 預 算  

(1,541,000 元 )高 出

/元  

選 擇 (1) 436 37 473 2 ,387,000 846,000 

選 擇 (2) 323 37 360 1 ,743,000 202,000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1

  為加 強 處 理 標 書 的 靈 活 性 ， 地 區 工 務 工 作 小 組 亦 同 意 在 標 書 內 加 入 以 下 條 款 ：

被 偷 去 、 失 去 或 損 毁 而 需 要 更 換 植 物 的 費 用 報 價 ， 將 另 設 專 項 。 當 有 植 物 因 上
述 原 因 而 需 要 更 換 時 ， 才 需 要 支 付 更 換 的 費 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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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根 據 招 標 結 果 ， 定 期 合 約 顧 問 估 算 ， 如 按 二 零 一 一 年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地 區 設

施 委 員 會 的 議 決 ， 在 工 程 支 出 上 限 1,541,000 元 的 前 提 下 ， 承 辦 商 可 提 供 栽 種

植 物 的 花 盆 數 目 為 242 盆 ， 而 提 供 人 造 花 的 花 盆 數 目 則 保 持 不 變 （ 即 37 盆 ）。 

 

地 區 工 務 工 作 小 組 的 建 議  

 

6.  地 區 工 務 工 作 小 組 於 二 零 一 一 年 九 月 五 日 的 會 議 上 ， 備 悉 重 新 招 標 的 結

果 ， 並 討 論 如 何 進 行 是 項 工 程 。 地 區 工 務 工 作 小 組 決 定 提 出 下 列 建 議 供 委 員

會 考 慮 ：  

 

方 案 (一 ) 

 

6 .1 .   向 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申 請 增 加 撥 款，把 工 程 撥 款 由 原 來 的 1,541,000 元 ，

提 升 至 1,743,000 元  (即 增 加 202,000 元  /  約 13%)， 以 設 置 323 個 栽 種 植 物 的

花 盆 及 37 個 提 供 人 造 花 的 花 盆  ［ 即 本 文 件 第 4 段 選 擇 (2)］。  

 

方 案 (二 ) 

 

6 .2 .   透 過 減 少 栽 種 植 物 的 花 盆 數 目 至 242 個 及 維 持 提 供 人 造 花 的 花 盆 數 目

37 個 ， 以 繼 續 按 照 二 零 一 一 年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已 通 過 的 工 程 支

出 上 限 1,541,000 元 進 行 工 程 。  

 

7.  此 外 ， 工 作 小 組 於 該 會 議 上 議 決 ， 不 論 採 納 方 案 (一 )抑 或 方 案 (二 )， 均 按

照 二 零 一 一 年 三 月 四 日 會 議 上 通 過 的 栽 種 植 物 的 花 盆 分 佈 比 例 ， 分 配 花 盆 予

有 關 地 區 。 各 地 區 在 兩 個 方 案 下 分 別 的 花 盆 數 目 載 於 附 錄 一 。  

 

工 程 時 間 表  

 

8.  如 上 述 方 案 (一 ) /  方 案 (二 ) 獲 地 區 設 施 委 員 會 通 過，工 程 將 會 按 下 列 時 間

表 推 行 ：  

(i)  通 知 承 辦 商 獲 得 承 辦 資 格 ： 二 零 一 一 年 九 月  

(i i )  合 約 生 效 日 期 ： 二 零 一 一 年 十 月  

(i i i )  安 裝 花 盆 及 栽 種 植 物 ： 二 零 一 二 年 三 月  

 

請 委 員 會 議 決  

 

9.  請 委 員 會 考 慮 地 區 工 務 工 作 小 組 的 兩 個 方 案 （ 載 於 本 文 件 第 6、 6.1 及 6.2

段 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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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.  此 外 ， 亦 請 委 員 會 知 悉 第 8 段 有 關 推 行 工 程 的 時 間 表 。  

 

 

 

 

深 水 埗 民 政 事 務 處  

二 零 一 一 年 九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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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一  
 
方 案 (一 )  
 

地 區  

現 有  

栽 種 植 物 的  

花 盆 數 目  

2011 年 3 月 4 日

工 作 小 組 通 過  

栽 種 植 物 的  

花 盆 分 佈  

花 盆  

分 佈  

比 例  

花 盆 分 佈  花 盆 總 數  

美 孚  0  83  19 .0% 61  61  

荔 枝 角  

(包 括 工 業 區 ) 
51  140  32 .1% 104  155  

富 昌 邨 附 近  33  125  28 .7% 93  126  

達 之 路  0  81  18 .6% 60  60  

元 州 邨 附 近  51  7  1 .6% 5  56  

總 數  135  436  100 .0% 323  458  

 

 
方 案 （ 二 ）  
 

地 區  

現 有  

栽 種 植 物 的  

花 盆 數 目  

2011 年 3 月 4 日

工 作 小 組 通 過  

栽 種 植 物 的  

花 盆 分 佈  

花 盆  

分 佈  

比 例  

花 盆 分 佈  花 盆 總 數  

美 孚  0  83  19 .0% 46  46  

荔 枝 角  

(包 括 工 業 區 ) 
51  140  32 .1% 78  129  

富 昌 邨 附 近  33  125  28 .7% 69  102  

達 之 路  0  81  18 .6% 45  45  

元 州 邨 附 近  51  7  1 .6% 4  55  

總 數  135  436  100 .0% 242  377  

 

 

註 ：  「 花 盆 總 數 」 = 現 有 栽 種 植 物 的 花 盆 數 目  +  新 栽 種 植 物 的 花 盆 數 目   

 


